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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運動代表隊組訓管理要點第九章第二十五條。為健全學生運

動代表隊組織運作，使學生運動代表隊能有效管理、展現訓練績效，特

訂定本評鑑要點。 

第二條 評鑑對象： 

凡經體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核准組訓之學生運動代表隊均需接受評

鑑。 

第三條 評鑑方式： 

一、 由本中心主任薦聘三人組成評鑑委員會，負責成果評鑑，因應實際

狀況，得適時調整評鑑委員之配置。 

二、本評鑑每年實施一次，於每學年下學期六月上旬辦理資料評鑑。 

三、各運動代表隊需派隊員於資料評鑑時，向評鑑委員展示並解說資料內

容。 

四、校隊評鑑時男、女若同一教練視為一隊。 

第四條     評鑑標準： 

依學生運動代表隊之一、組織（10％）；二、年度計畫（8％）；三、訓練

與比賽（40％）；四、資料建檔（10％）；五、財物管理（7％）；六、行政

配合（20％）及七、特色（5％）等七項評分。 

第五條 評鑑等第： 

一、 九十分（含）以上為「特優等」。 

二、 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為「優等」。 

三、 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為「一等」。 

四、 未滿七十分為「二等」。 

第六條 獎懲： 

一、 評鑑獲得特優等之運動代表隊，依本中心編列之年度運動代表

隊器材費，所分配額度增加 20％；獲得優等之運動代表隊增加 
10％予以鼓勵。 

二、 評鑑一等與二等之運動代表隊，停止次年度器材經費補助。 

三、 連續兩年評鑑二等之運動代表隊，則撤銷其設立之登記，並繳

回屬於本中心之設備與財產，且在一年內不得申請成立與該代

表隊性質相同之運動代表隊。 

四、 無故不參加評鑑者視為評鑑結果為二等計。 

第七條   本評鑑要點經體育諮詢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東華大學運動代表隊評鑑評分表  

運動種類：                                             教練： (須親自簽名)                          隊長：(須親自簽名)                            

評分項目 評分細目 得分 評分重點說明 

一、組織 組織運作（10 分）  

□ 1.是否訂定代表隊組織章程。 

□ 2.代表隊組織是否健全、權責分工是否明確。 

□ 3.指導教練幹部及隊員資料是否完備。 

二、年度計劃 年度計畫（8 分）  
□ 1.是否訂定代表隊年度活動計畫行事曆。 

□ 2.代表隊是否依據年度計畫執行各項活動。 

三、訓練與比賽 
訓     練（10分）  

□ 1.是否訂定訓練計畫。 

□ 2.是否定期實施訓練、隊員出席情形。 

□ 3.是否記載訓練日誌。 

比賽成績 (30分）  □ 1.最近一年比賽成績。 

四、資料建檔 資料建檔（10 分）  

□ 1.代表隊各項活動資料、訓練日誌及成果保存

之完整性。 

□ 2.各項會議或活動紀錄是否詳實。 

□ 3.比賽照片、經過與結果報告書。 

五、財物管理 財物管理（7 分）  
□ 1.相關設備、器材之財產清冊。 

□ 2相關設備、器材之維護與管理。 

六、行政配合 行政配合（20 分）  

□ 1.經費申請與核銷依規定辦理。 

□ 2.積極協助配合體育中心舉辦各項活動。 

□ 3.各項活動辦理成效及隊員參與程度。 

七、特色 特        色（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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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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